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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费项目描述 

一、项目概况 

1、项目背景：依据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

办法》、《上海市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，推动社

会共治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 

2、依据充分性：依据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

行办法》第六条：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举报奖励管理

制度。做好举报奖励资金的计算、核审、发放工作。第七条：举报奖

励资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各级人民政府纳入本级预算管理，并接受

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督。《上海市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

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第六条：举报奖励资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市、

区两级人民政府纳入本级预算管理，接受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督。第

七条第二款和第三款：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本机市场监管领域重大

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权利告知、申请受理、标准认定、决定告知和资金

发放等工作。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本级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

奖励预算安排、资金拨付并对预算执行进行监控。 

3、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：依据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

报奖励暂行办法》第二条：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受理社会公众举报

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重大违法行为，经查证属实结案后给予相应奖

励。《上海市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八条：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市场监管部门为举报奖励实施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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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项目的可行性：依据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

暂行办法》和《上海市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，结合《关于〈上海市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

实施办法(试行）有关程序的指导意见〉》，做好辖区内市场监管领

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的条件审查及权利告知、奖励申请受理、奖

励决定审批和告知、奖励发放和财务监督。 

二、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

1、项目的总体目标:贯彻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

暂行办法》、《上海市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，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，推

动社会共治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 

2、项目的具体目标： 

 

 

3、阶段性工作目标：贯穿全年。 

三、项目投入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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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：辖区内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

举报奖励 10 万元。 

2、资金来源情况：本级财政安排 10 万元。 

四、项目计划活动 

1、项目活动内容： 

依据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、《上海

市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

对社会公众举报属于辖区内市场监管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，经查证属

实结案后给予相应奖励。 

2、实施范围和对象： 

依据《上海市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第二条：本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接收社会公众（应当为自然人，

以下称举报人）举报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重大违法行为，经查证属实

结案后给予相应的资金奖励，适用本办法。 

本办法所称重大违法行为，是指依法被处以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

关闭、吊销（撤销）许可证件、较大数额罚没款等行政处罚，或者涉

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对重大违法行为有具体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本办法所称较大数额罚没款，是指对自然人处以一万元以上、对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十万元以上罚款，或者对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价值总额达到前述数额的行政

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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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上海市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第九条，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有明确的被举报对象和具体违法事实或者违法犯罪线索，

并提供了关键证据； 

（二）举报内容事先未被市场监管部门掌握； 

（三）举报内容经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结案，或者依法移送司法机

关被追究刑事责任。 

依据《上海市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第十一条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奖励： 

（一）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或者具有法定监督、

报告义务人员的举报； 

（二）侵权行为的被侵权方及其委托代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举

报； 

（三）实施违法行为人的举报（内部举报人除外）； 

（四）有证据证明举报人因举报行为获得其他市场主体给予的各

种形式的报酬、奖励的； 

（五）其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奖励情形。 

五、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、措施 

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、《上海市市

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〈上

海市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(试行）有关程序

的指导意见〉》、《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管理制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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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项目整改情况 

无。 

七、风险因素分析 

由于涉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情况不可预估，奖励金额

根据实际情况发生必要调整。 

 

填报单位：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3 年 12 月 

 


